金山区推进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行动方案（试行）
（2009-2012年）

　　根据国家战略要求和上海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和金山区产业发展实际，以及《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和《金山区关于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为进一步明确本区推进海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产业布局和主要举措，引导以海洋装备产业为主导的化工石油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提升产业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特制定《金山推进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行动方案（2009-2012年）》。

　　一、金山推进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思路

　　（一）指导思想
　　按照“从实际出发，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要求，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区域，加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基础研发，加快形成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纵向配套和横向发展，积极鼓励适应市场需求的化工石油装备和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在高心技术领域实现产业化。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与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落实国家装备战略、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重大科技专项的要求，立足本区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加快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
　　坚持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相结合，集聚一批海洋工程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的骨干企业和核心配件企业，加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自主研发突破，加快提升产业化发展能级。
　　（三）主要目标
　　力争到2012年，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重点领域总产值达到30亿元，其中石油化工装备企业20亿元、海洋钻探设备企业5亿元、热交换器行业5亿元；石油化工装备行业初具规模，核心装备研发制造等方面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海洋钻探设备行业提高设计能力；热交换器行业提高能级，扩大市场占有率。

　　二、金山推进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重点和产业布局

　　聚焦石油化工装备、海洋钻探设备、热交换器产业等发展重点，推动以海洋装备产业为主导的化工石油装备制造业产业成为支撑金山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引擎；聚焦吕巷等石油化工装备、热交换器产业化以及金山工业区等化工装备、海洋钻探设备高新技术产业化核心产业基地，着力把金山建设成为本市海洋工程装备研发创新、装备制造、总部集聚的重要基地之一。
　　（一）重型石油化工装备
　　发展思路：石油化工装备重点是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业化能级，打造石油化工装备产业化基地。
　　发展重点：
　　——化工设备及部件。主要发展石油化工设备、精细化工装置设备、石油钢管、加工成套设备、现代化工物流仓储装备、精密仪器、检测装备、动力设备、高效节能超大型换热器等及其部件。
　　——化工设备安装与检测维修。
　　产业布局：金山工业区和吕巷镇等区域。
　　（二）海洋钻探设备
　　发展思路：海洋钻探设备重点是加大政策扶持和人才引进，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中具有国际竞争力。
　　发展重点：
　　重点推进蓝滨石油重型装备项目,加快高端钻井机械设备、与深水钻井平台配套的交流变频驱动大功率石油钻机、电子司钻系统、变频功率泥浆泵、海洋石油井控系统（包括海洋石油井口系统、高压防喷器）、油处理模块研发和制造。
　　产业布局：金山工业区、吕巷镇、山阳工业区等区域。
　　（三）热交换器
　　发展思路：热交换器行业重点是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占有率。
　　发展重点：主要发展广泛用于化工行业的单、双金属轧片换热管和换热器产品；节能型容积式热交换器、BR型板换热器、大型空冷电站扁圆形翅片管(单排管)、板式空气凝气装置、铝翅片管式热交换器；铜翅片管式热交换器以及各种工业散热器、空气交换器。
　　产业布局：吕巷镇等区域。

　　三、金山推进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要举措

　　（一）加强产业基地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发挥蓝滨产业化基地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制定专项扶持石油化工装备、海洋钻探设备、热交换器等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完善产业化基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引进一批国内外龙头企业，做强一批有一定优势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有发展潜力、成长性好的创新型企业；发挥各工业园区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在产业基地形成重点产业领域的集群发展态势。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企业加快发展。
　　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纳入市区两级“绿色通道”，在项目用地、厂房建设及租赁、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予以支持；吸引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落户，对新引进的总部型企业经济落实享受本市鼓励总部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对生产性设备允许加速折旧，所购软件可按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核算，折旧或摊销年限可适当缩短；设立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加强配套支持。
　　区政府设立支持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研制项目、技术改造项目、示范工程以及引进重点项目的支持；对符合国家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及列入上海市重大技术改造和海洋工程装备研发支持范围的项目，由区专项资金给予配套支持。
　　（三）加强产业链建设，带动产业持续发展。
　　按照国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指南，积极推进一批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建设，并加快竣工和投产。产业化基地和相关工业园区制定具体的项目实施计划和行动方案，加快项目投产达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推动机制体制创新，形成开放发展格局。
　　通过政策引导，吸引企业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投资等加大投入；拓展投融资渠道，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营造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鼓励国有、民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参与推动本区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组建区镇联合产业化专业招商团队，主攻相应产业化领域招商和项目跟踪管理，打造专业化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招商队伍和人才队伍。
　　（五）加快引进培养人才，形成高端人才集聚优势。
　　积极鼓励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企业引进各类急需人才。对符合上海市人才政策引进的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出国留学人员和外省市人才，优先办理居住证等，其子女入园、入学均享受本区户籍人口待遇。对需要解决户口的，可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给予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解决常住户口。对于紧缺的专业工程技术人才，其个人收入调节税由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时间和比例的补贴，并支持其安家落户；对在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六）完善推进机制，合力推进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
　　围绕重点，制定计划，落实项目，全程跟踪服务；区相关部门着力抓落实；镇、工业区也要组建专门的工作小组，明确责任人，落实推进措施和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加强区镇联手、部门合作，由产业主管部门牵头，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例会，共同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形成全区联动推进的局面。

